
大葉大學校外英語文能力檢定考試實施辦法流程圖 
 

 本校大學部學生需於大二下學期結束前；二技部學生需於大三下

學期結束前，接受由「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」舉辦之「全民英

語能力分級檢定中級初試」測驗。 

註: 

本校校外英語文能力檢定考試及格分數:閱讀測驗成績及聽力

測驗成績加總後分數達 70 分以上

於 4/1~4/30 或 9/1~9/30 

檢附: 

1.全民英檢成績單影本 

2.成績採認紀錄單 

至國際語言中心辦理 

學分認列登記。 

於 4/1~4/30 或 9/1~9/30 

檢附: 

1.全民英檢成績單影本 

2.成績採認紀錄單 

至國際語言中心辦理 

成績登記。  

再參加全民

英檢中級初

試測驗。   

國際語言中心匯整學

生學分認列資料，繳

至教務處課務組完成

「英語文能力檢定」

學分認列作業。 

至課務組登記參加

「進修英語」(1學分

2小時)課程，通過即

取得學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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